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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3 年 7 月 1 0 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 

「 推 動 廢 物 循 環 再 造 業 ，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」 議 案  

 

進 度 報 告  

 

目 的  

 

 在 2 0 1 3 年 7 月 1 0 日 的 立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， 由

郭 偉 強 議 員 動 議 ， 經 盧 偉 國 議 員 、 陳 家 洛 議 員 、 范

國 威 議 員 及 胡 志 偉 議 員 修 正 的 「 推 動 廢 物 循 環 再 造

業 ，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」 議 案 獲 得 通 過 ( 見 附 件 ) 。 本 文

件 匯 報 政 府 就 議 案 的 立 場 及 近 期 的 跟 進 工 作 。  

 

推 動 回 收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督 導 委 員 會  

 

2 .  政 府 於 2 0 1 3 年 8 月 成 立 推 動 回 收 業 可 持 續 發

展 督 導 委 員 會（ 督 導 委 員 會 ），由 政 務 司 司 長 主 持 ，

旨 在 加 強 統 籌 源 頭 減 廢 的 工 作 ， 並 加 大 力 度 推 動 回

收 業 的 發 展 ， 以 達 致 《 香 港 資 源 循 環 藍 圖 2 0 1 3 －

2 0 2 2 》 提 出 進 一 步 減 低 本 港 廢 物 棄 置 量 的 目 標 。  

 

3 .  由 於 回 收 業 運 作 涉 及 不 同 範 疇 ， 相 關 政 策 局

和 部 門 的 協 作 對 推 動 有 關 工 作 至 為 重 要 。 督 導 委 員

會 除 了 主 導 《 資 源 循 環 藍 圖 》 和 提 供 秘 書 處 服 務 的

環 境 局 ／ 環 境 保 護 署 外 ， 還 有 七 個 政 策 局 的 代 表 ，

包 括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、 教 育 局 、 發 展 局 、 財 經 事

務 及 庫 務 局 、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、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和 運 輸

及 房 屋 局 ， 以 及 分 別 負 責 地 區 協 作 和 宣 傳 的 民 政 事

務 總 署 和 政 府 新 聞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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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督 導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包 括 檢 討 現 時 本 地 收

集 和 棄 置 回 收 物 的 情 況 、 相 關 的 政 策 和 支 援 措 施 ，

以 及 研 究 各 項 積 極 可 行 的 方 法 以 支 援 回 收 業 ， 包 括

研 究 成 立 「 回 收 基 金 」 及 其 運 作 模 式 ， 以 及 改 善 社

區 回 收 網 絡 。 此 外 ， 督 導 委 員 會 將 透 過 公 眾 教 育 及

社 區 參 與 計 劃 ， 探 討 如 何 推 動 公 眾 支 持 回 收 ， 並 鼓

勵 相 關 的 技 術 研 究 及 推 動 業 內 人 手 的 培 訓 和 發 展 。  

 

5 .  督 導 委 員 會 在 2 0 1 3 年 8 月 舉 行 了 首 次 會 議，

審 視 現 時 香 港 回 收 業 的 運 作 及 政 府 對 業 界 的 支 援

措 施 ， 並 探 討 回 收 業 界 現 時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。 督 導 委

員 會 將 會 在 未 來 數 月 與 業 界 和 相 關 持 份 者 會 晤 溝

通 ， 就 如 何 推 動 本 港 回 收 業 及 為 業 界 提 供 支 援 聽 取

他 們 的 意 見 。  

 

 

環 境 局  

2 0 1 3 年 9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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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 

2 0 1 3 年 7 月 1 0 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 

郭 偉 強 議 員 就  

“ 推 動 廢 物 循 環 再 造 業 ，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”  

動 議 的 議 案  

 

經 盧 偉 國 議 員 、 陳 家 洛 議 員 、 范 國 威 議 員 及 胡 志 偉 議

員 修 正 的 議 案  

 

特 區 政 府 於 2 0 0 5 年 已 發 表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大

綱 ( 2 0 0 5 - 2 0 1 4 ) 》 ， 制 訂 減 少 廢 物 產 生 及 推 廣 廢 物 回

收 、 重 用 及 循 環 再 造 的 策 略 和 措 施 ； 現 時 本 港 的 廢 物

回 收 率 約 為 百 分 之 四 十 八，但 相 比 鄰 近 地 區 如 南 韓 的

六 成 回 收 率，本 港 的 廢 物 管 理 的 成 效 明 顯 落 後 於 其 他

先 進 國 家 ； 2 0 1 3 年 5 月 ， 政 府 發 表 《 香 港 資 源 循 環 藍

圖 2 0 1 3 - 2 0 2 2 》 ， 就 回 收 及 減 少 廢 物 訂 立 了 清 晰 的 目

標 及 時 間 表 ， 但 相 關 措 施 屬 ‘ 舊 酒 新 瓶 ’ ， 欠 缺 促 進

本 港 廢 物 循 環 再 造 業 發 展 的 具 體 計 劃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促

請 政 府 盡 快 落 實 有 效 的 廢 物 回 收 及 循 環 再 造 的 政

策 ， 以 推 動 本 港 廢 物 循 環 再 造 業 的 發 展 ， 並 創 造 更 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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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業 機 會 ； 有 關 措 施 應 包 括 ：  

 

( 一 )  參 考 台 灣 、 南 韓 等 地 的 經 驗 ， 以 制 訂 更 有 效

的 廢 物 管 理 策 略 和 措 施 ；  

 

( 二 )  盡 快 實 行 強 制 廚 餘 回 收 ， 提 供 土 地 及 相 關 支

援 ， 以 及 培 訓 人 才 ， 以 處 理 回 收 所 得 的 廚

餘 ， 從 而 令 佔 堆 填 區 廢 物 量 四 成 的 廚 餘 得 以

妥 善 回 收 再 造 ；  

 

( 三 )  鼓 勵 工 商 界 ( 例 如 超 級 市 場 ) 捐 贈 仍 可 食 用 的

食 物 ， 以 減 少 廚 餘 ；  

 

( 四 )  逐 步 推 行 強 制 垃 圾 分 類 計 劃 ， 並 善 用 社 區 的

空 間 設 立 廢 物 收 集 點 ， 完 善 社 區 回 收 廢 物 的

網 絡 ， 以 便 在 社 區 層 面 進 行 首 輪 廢 物 回 收 分

類 的 處 理 ；  

 

( 五 )  為 廢 物 回 收 商 提 供 租 約 年 期 適 切 的 土 地 和

船 泊 設 施 ， 以 促 進 廢 物 回 收 業 的 發 展 ； 為 確

保 回 收 的 廢 物 獲 妥 善 處 理 ， 長 遠 而 言 ， 政 府

應 積 極 研 究 設 立 廢 物 回 收 商 發 牌 制 度 的 可

行 性 ；  

 

( 六 )  為 落 實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， 提 供 經 濟 誘 因 支 持

業 界 興 建 現 代 化 的 循 環 再 造 設 施 ， 以 加 強 回

收 再 造 一 些 需 要 較 高 成 本 和 技 術 處 理 的 廢

物 ， 例 如 玻 璃 樽 及 廢 電 器 電 子 產 品 ；  

 

( 七 )  提 供 稅 務 、 土 地 等 優 惠 ， 以 吸 引 廢 物 循 環 再

造 企 業 在 本 港 發 展 業 務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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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八 )  增 撥 資 源 以 支 援 環 保 產 品 的 科 研 項 目 ， 從 而

創 造 多 元 化 的 環 保 產 品 ， 並 為 環 保 產 品 開 拓

全 球 性 的 市 場 ；  

 

( 九 )  鼓 勵 各 政 府 部 門 全 面 實 施 環 保 採 購 政 策 ， 並

將 有 關 政 策 推 廣 至 工 商 界 ， 藉 此 為 本 地 環 保

產 品 提 供 穩 定 的 需 求 ；  

 

( 十 )  撥 款 成 立 ‘ 廢 棄 資 源 循 環 回 收 基 金 ’ ， 以 支

持 廢 物 循 環 再 造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， 並 把 與 環

保 政 策 相 關 的 徵 費 ( 例 如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

及 生 產 者 責 任 等 計 劃 的 徵 費 ) 撥 入 該 基 金 使

其 持 續 運 作 ；  

 

( 十 一 )  設 立 ‘ 環 保 技 術 產 業 化 及 發 展 中 心 ’ ， 以 支

援 開 發 環 保 技 術 、 審 核 新 技 術 ， 以 及 促 進 技

術 轉 讓 與 合 作 ； 及  

 

( 十 二 )  支 持 業 界 外 銷 本 地 綠 色 產 品 及 技 術 ， 以 推 動

‘ 區 域 循 環 經 濟 ’ ， 並 加 強 與 內 地 在 廢 物 回

收 、 處 理 及 循 環 再 造 等 方 面 的 合 作 ；  
 

( 十 三 )  在 18 區 舉 辦 社 區 減 廢 回 收 計 劃，訂 立 各 區 減

廢 回 收 指 標 ， 並 成 立 減 廢 推 廣 小 組 ， 以 進 行

社 區 減 廢 回 收 量 的 審 計 、 規 劃 地 區 的 回 收 減

廢 設 施 ， 以 及 策 劃 和 推 行 社 區 減 廢 回 收 工

作 ； 及  

 

( 十 四 )  在 不 同 公 共 處 所 及 街 道 設 置 更 多 分 類 回 收

箱 ， 並 制 訂 分 類 回 收 箱 和 垃 圾 箱 數 目 的 適 當

比 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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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十 五 )  鼓 勵 業 界 增 加 循 環 再 用 建 築 廢 料 ， 以 減 少 堆

填 區 建 築 廢 料 數 量 ； 及  

 

( 十 六 )  研 究 規 管 ‘ 過 度 包 裝 ’ 產 品 ， 以 鼓 勵 產 品 簡

約 包 裝 ；  

 

( 十 七 )  在 全 港 1 8 區 設 立 廚 餘 回 收 中 心 處 理 區 內 產

生 的 廚 餘 ， 以 體 現 全 民 承 擔 廢 物 處 理 的 原

則 ；  

 

( 十 八 )  透 過 在 全 港 1 8 區 設 立 社 區 飯 堂 接 收 仍 可 食

用 的 食 物 ( 包 括 食 材 ) ， 為 有 需 要 人 士 提 供 廉

價 膳 食 ， 以 減 少 廚 餘 及 減 輕 堆 填 區 的 壓 力 ； 

 

( 十 九 )  設 立 由 政 府 出 資 的 法 人 團 體 自 行 營 運 廢 物

循 環 再 造 業 ， 以 減 少 現 時 依 賴 海 外 市 場 吸 納

回 收 廢 物 ， 並 確 保 有 關 業 務 能 長 期 運 作 ； 及  

 

( 二 十 )  參 考 ‘ 飲 品 玻 璃 樽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’ 的 做

法 ， 為 市 場 價 值 低 的 可 回 收 廢 物 ( 例 如 塑 膠 )

提 供 市 場 價 值 ， 從 而 推 動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及 促

進 廢 物 循 環 再 造 業 的 發 展 。  

 

 

 


